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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

序

2020 年 5 月 28 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通过了 《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本丛书简称 《民法典》), 这是我国政治、 经济、
文化、 社会生活、 法治建设中的一个里程碑事件。 在 《民法典》 出台之前

的中国民法学研究可谓 “百花齐放”, 当然亦可说是处于一种 “众说纷纭”
的状态———因为没有体系化的 《民法典》 作为基石与起点。 因此, 即使是

民事单行法, 在体系上也难免迷失方向而找不到坐标。 特别是在我国没有

债法的一般性规定的时候, 甚至连 “什么是物权” “什么是债权” 这样的

基本概念及其区分都存在很大的争议, 来自不同法系的观点交织在一起,
很难得出 “共识性” 的知识。 《民法典》 的颁布与实施, 正是立法机关努

力解决这一现象的集中体现。 然而, 法典化从来都不能一劳永逸地解决所

有法律上的难题。 法典生命之树长青的秘密恰恰在于由学者、 法官、 律师

以及其他法律工作者所构成的法律共同体, 以其为基础和依据, 所构建起

来的法律教义学体系。
我国 《民法典》 无论是自其所颁布的时间而言, 还是就其内容而言,

抑或是自其结构体例来看都可以说是迄今为止全球最新的 《民法典》。 作

为全球最新的 《民法典》, 我国 《民法典》 在内容上一方面充分反映了 21
世纪科学技术最新成果以及人类社会所面临的全新问题, 不但将虚拟财

产、 数据、 个人信息、 电子合同等纳入其中加以规范, 而且还将绿色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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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其基本原则指导民事活动; 另一方面, 我国 《民法典》 还博取世界各

国法律文明之长, 如在担保制度中大量吸收了美国商法典动产担保制度的

规定, 从而致力于促进融资、 改善营商环境。 更为重要的是, 我国 《民法

典》 还作出了一系列制度创新, 如在总则编中增加了英雄烈士人格利益保

护条款、 见义勇为条款; 在物权编中首创了 “土地所有权—土地承包

权—土地经营权” 的三权分置理论; 在婚姻家庭编中首创了离婚冷静期制

度; 在侵权责任编中增加了自甘风险原则、 好意同乘条款、 高空抛物致人

损害责任等。 由此可见, 我国 《民法典》 是一部国际化与本土化、 民族化

并重的全新法典。
自法典的结构体系而言, 我国 《民法典》 亦颇具特色。 从法典的模式

来看, 从罗马法开始到 《法国民法典》, 可以说是 “三编制” 的代表。 直

至 《德国民法典》, 其式样可以说是 “五编制” 的代表。 自 《德国民法

典》 以后, 世界各国 (民法法典化国家) 就区分为 “法法法系” 和 “德
法法系”。 我们必须明白的是: 任何一个法系式样, 都不是放之四海而皆

准的模板。 自我国法律现代化的历史以观, 整体而言, 我国 《民法典》 仍

然采纳了德国法律科学所发展出来的潘德克吞立法体例, 也即采纳了提取

公因式的总分结构模式。 这体现在我国 《民法典》 不但设有总则编, 而且

在每一分则编中均采取了进一步的提取公因式的做法, 形成了 “总则—分

则 (小总则—分则)” 的模式。 但是我国 《民法典》 并未亦步亦趋地模仿

《德国民法典》, 而是基于我国长期以来已经形成的法律体系及学说观点构

建了 “七编制” 的 《民法典》, 也即 “总则编 + 物权编 + 合同编 + 人格权

编 + 婚姻家庭编 + 继承编 + 侵权责任编”。 其中具有特色的首先应当是将

“人格权” 独立成编, 体现了我国立法对于人权保护的重视。 其次是不设

独立的债权编, 而是将其区分为合同编与侵权责任编两编, 并将侵权责任

编置于整部 《民法典》 的最末, 作为所有权利的救济手段。 但是, 自体系

化的视角来看, 侵权责任编与合同编仍然是债权编的主要内容。 特别是我

国 《民法典》 第 118 条第 2 款规定: “债权是因合同、 侵权行为、 无因管

理、 不当得利以及法律的其他规定, 权利人请求特定义务人为或者不为一

定行为的权利。” 其中合同编的通则分编代行债法总则的功能, 对此 《民
法典》 第 468 条规定: “非因合同产生的债权债务关系, 适用有关该债权

债务关系的法律规定; 没有规定的, 适用本编通则的有关规定, 但是根据

其性质不能适用的除外。” 该条所指的本编通则即是指合同编的通则分编。

·2·



总　 　 序

时间如白驹过隙, 自 2021 年 1 月 1 日 《民法典》 实施之日起, 至今

亦一年有余。 在这一年多的时间里, 学说上对 《民法典》 的诠释已经汗牛

充栋, 仅仅关于 《民法典》 的评注书就有十余部, 发表的学术文章更是不

计其数。 最高人民法院则依据 《民法典》 对以往民商事领域中的司法解释

进行了全面的清理, 有的予以修改、 有的予以废止, 目前正在准备陆续出

台 《民法典》 诸编的全新司法解释。 这无疑是民法理论界与实务界一次真

正的学术盛宴。 作为学术共同体的一部分, 我们亦有义务做出自己的贡

献。 当前呈现给读者的这套 《民法典法律适用与案例指引系列》 丛书, 意

在为 《民法典》 的准确理解与适用提供一个法教义学的体系性解读, 其特

色在于一方面我们尽量用最为通俗易懂的语言精确地阐释 《民法典》 的条

文和精神, 另一方面还精选了一定的案例对重点疑难法律问题的适用加以

说明。 正如德国联邦最高法院的判决所指出的: 法律解释, 特别是宪法性

法律解释具有商谈的品性, 其中即便是方法上毫无争议的作业, 在法律专

家中亦不能保证获得唯一正确的结论, 毋宁在于一方面提出论证的理由,
驳斥相反的论证理由, 最终选择最佳的论证理由以支持其结论。 职是之

故, 我们的解释仅仅是一种论证的理由, 其本身非完美无瑕, 肯定还存在

诸多错误和不足, 敬请各位同人不吝赐教。 您的批评和建议将是我们进步

和完善的动力和源泉。
在此, 还想代表所有作者对所有关心这套著作出版发行的同人和编辑

表示衷心的感谢, 感谢你们的支持和帮助!

李永军
2021 年岁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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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法条精解与适用





第二编　 物　 　 权

第一分编　 通　 　 则

第一章　 一般规定

第二百零五条　 本编调整因物的归属和利用产生的民事关系。

【要义精解】

我国通说将物权法的范围界定为对于物之静态的支配关系。 〔 1 〕因此,
民法典物权编的调整对象为两个方面: 其一是将特定物归属于特定民事主

体从而形成物权, 全面归属形成所有权, 部分归属则形成不完全物权 (包
括用益物权和担保物权); 其二是规定特定物权人对于特定物的利用界限,
也即物权的具体内容。 然而在笔者看来, 自我国民法典物权编的全部规定

以观, 权利主体对于物的支配性静态关系固然属于物权法的重要内容, 但

除此之外还存在大量的有关物权变动的法律规范。 民法典物权编第一分编

为通则, 其中第二章为物权的设立、 变更、 转让和消灭, 共设有 24 个条文

规定物权的变动; 除此之外, 在民法典物权编的各分则编关于每一种具体物

权的规定中, 均有对该种具体物权的取得、 转移和消灭的相应规定。〔 2 〕 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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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

〔 2 〕

崔建远: 《物权: 规范与学说———以中国物权法的解释论为中心》 (上册),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11 年版, 第 1 页。
民法典物权编第二分编所有权之第九章为所有权取得的特别规定 (第 311—322 条共计 12
条)。 第三分编系关于用益物权的规定, 其中第 333 条与第 335 条规定了土地承包经营权的

取得和转移, 而第 341 条则规定了土地经营权的设立与移转; 第 347—349、 354—357 条是

关于建设用地使用权取得和转移的规定; 第 365 条是关于宅基地使用权变动的规定; 第

367、 368、 370、 371 条是关于居住权的设立与消灭的规定; 第 373、 374、 382—385 条均是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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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可见, 物权变动也是物权法的重要内容之一。 因此, 在笔者看来, 我国

物权法应当界定为 “人对物的静态支配关系以及该种支配关系之变动的法

律规范的总称”。 也就是说, 物权法的主要内容有两个方面: 第一方面系

关于人对物的各种支配关系, 即不同的物权及每一种物权的具体内容, 此

方面属于静态的财产归属关系, 也即 《民法典》 第 205 条所说的关于物的

归属和利用的问题。 第二方面则是关于各种物权的变动关系, 即每一种物

权的取得、 转移和消灭的问题, 该方面属于财产的流转关系。 不过需要特

别注意的是, 物权法中关于财产的流转关系, 与债法所规范的财产流转关

系有所不同。 孙宪忠教授指出: “任何交易, 即使是最简单的交易, 也都

需要物权法与合同法的双重法理调整。 物权法和合同法都是调整交易关系

的法律, 它们调整交易关系的区别, 是它们解决法律问题的出发点不同、
解决问题的阶段不同、 解决问题的重点不同。 合同法调整交易关系的出发

点, 是当事人自己的意思表示, 是合同的效力与当事人的意思表示之间的

关系。〔 1 〕〔 2 〕而物权法的出发点是物权变动中的客观公正与交易安全, 故物权法

的重点是物权变动中物权排他性后果与第三人利益之间的关系。”〔 1 〕 物权

的变动之所以属于物权法的重要内容之一, 乃是基于物权与债权的基本

划分, 以及负担行为与处分行为的区分。 也就是说, 在区分负担行为与

处分行为的立法理论模型下, 买卖、 赠与、 互易等合同仅在当事人之间

产生债权债务关系, 并不直接产生所有权等物权变动的法律效果。 要想

使所有权等物权发生变动, 则还需要出卖人与买受人等进一步实施以移

转标的物之所有权为内容的法律行为, 该行为的目的在于履行前述买卖

合同所形成的义务, 该行为被称之为物权行为 (属于处分行为的一种)。
关于物权行为的规定, 当然属于物权法所规范的内容了。 因而, 物权法

所规范的财产交易关系, 系合同履行的过程, 而不是合同签订的过程,
亦非关于合同缔结生效后的效力问题。 后两个问题则属于合同法规范的

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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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

〔 2 〕

〔 1 〕

于地役权的取得及其他变动的规定。 第四分编系担保物权, 其中第 400—404 条是关于抵押

权设立的规定; 第 427—429 条系关于动产质权设立的规定; 第 441、 443、 445 条均系关于

权利质权设立的规定; 第 447、 448 条系关于留置权成立的规定。
孙宪忠: 《论物权法》, 法律出版社 2001 年版, 第 4—5 页。



第一部分　 法条精解与适用

【对照适用】

本条规定源于原 《物权法》 第 2 条。 原 《物权法》 第 2 条由 3 款规定

构成, 其中第 1 款规定了该法的调整范围, 也即本条规定。 第 2 款是物的

定义与分类, 第 3 款是物权的定义和分类。 《民法典》 将原 《物权法》 第

2 款和第 3 款独立出来规定在总则编第 115 条和第 114 条第 2 款。

第二百零六条　 国家坚持和完善公有制为主体、 多种所有制经济共

同发展, 按劳分配为主体、 多种分配方式并存,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等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
国家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 鼓励、 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的

发展。
国家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保障一切市场主体的平等法律地位和

发展权利。

【要义精解】

可以说所有的法律制度均是由国家制度所决定的, 但是由于民法作为

私法, 主要调整的是私人之间所进行的与公共利益无涉的交往关系, 因此

与国家基本政治制度、 经济制度的关系较为薄弱。 然而在私法中, 物权法

与一个国家的政治经济制度的联系最为紧密, 其直接决定了一个国家的政

治经济制度, 特别是所有制。 该条规定, 即在于确认由 《宪法》 所确立的

社会主义公有制以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两项宪法原则作为我国物权法制度

的基石。
该条第 1 款规定国家坚持和完善公有制为主体, 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

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 这意味着物权法律制度在保护作为公有制之表现形

式的国家所有权和集体所有权的基础上, 亦注重对于私人所有权 (包括自

然人个人所有、 法人所有和非法人所有的财产) 的保护。 社会主义市场经

济原则, 要求各种生产要素以及生活资料主要通过市场的方式予以配置,
体现在物权法上则意味着作为交易对象的物权, 除非法律基于特别的考

虑, 原则上是可以交易的, 换言之, 物权人自由处分其物权系我国物权法

律制度的基本原则之一。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不但要求生产要素和生活资

料通过市场配置, 更进一步要求市场主体要在平等的基础上进行自由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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